
 
 

114年國小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教學應用工作坊計畫 
 

壹、計畫說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社會領域課程綱要揭示，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採領域統整

課程設計，並且在教材編選或教科書編寫應規劃探究與實作活動。新課綱的精神

和理想，需要現場學校教師具體實踐始得落實。為推展國小社會領域教師之領域

統整與探究實作專業知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稱本署)委請臺北市立

大學舉辦國小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教學應用工作坊，以培養各縣市社會領域

輔導團團員、社會領域教師之教學專業知能，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社會領域

課綱精神。 

貳、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參、參與對象 

         各縣市國小社會領域輔導團團員及國小社會領域教師。 

肆、活動時間及地點 

區域 時間(每梯次各辦理3日) 地點 

北區

梯次 

3月6日(星期四)下午1時至下午4時(供午餐)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自強樓4樓 Steam 教室(新北

市中和區莒光路200號) 

3月13日(星期四)下午1時至下午4時(供午餐) 

4月17日(星期四)下午1時至下午4時(供午餐) 

中區 

梯次 

3月3日(星期一)下午1時至下午4時(供午餐) 苗栗縣國教輔導團暨教師研

習中心第一研習室(苗栗縣

後龍鎮頂東路30號) 

3月10日(星期一)下午1時至下午4時(供午餐) 

4月14日(星期一)下午1時至下午4時(供午餐) 

南區 

梯次 

3月7日(星期五)下午1時至下午4時(供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勝利

路2號) 

3月14日(星期五)下午1時至下午4時(供午餐) 

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時至下午4時(供午餐) 

伍、區域劃分： 

一、北區：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 



 
 

二、中區：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三、南區：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 

柒、各梯次活動內容 

場次 活動內容 

第一場（3小時） 詮釋轉化國小階段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的教材 

第二場（3小時） 修訂教學設計、產出迷你課程教案 

第三場（3小時） 發表迷你課程教案的實踐 

 

捌、 注意事項 

1、 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核予研習人員公假出席，全程參與

工作坊三場次者將取得9小時研習時數。 

2、 參與教師達成以下條件者，由本署核予「國小社會領域統整及探究實

作迷你課程種子講師證書」。 

(1) 須全程參與工作坊。 

(2) 須於第二場至第三場工作坊期間，將所設計的迷你課程，每位教

師進行實際教學至少一節。 

(3) 迷你課程實際教學過程須錄影記錄，並上傳至指定雲端空間。 

(4) 須於第三場提出完整之迷你課程教案，並依評審意見完成修改。 

(5) 參與三場次工作坊後，須至本計畫辦理之各縣市研習(由本署委

請臺北市立大學辦理1場次3小時)擔任講師或協助指導者。 

 

捌、 各場次活動內容及流程： 

場次 時間 活動內容 

第一場 

12:30~13:30 報到/午餐 

13:30~14:00 開幕暨計畫說明（30分鐘） 

14:00~15:30 詮釋轉化國小階段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的迷你課程教材（1.5小時） 

15:30~16:30 各組實作：研發迷你課程的概念地圖及課程架構（1小時） 

16:30 簽退及賦歸 

第二場 

12:30~13:30 報到/午餐 

13:30~14:30 各組發表：迷你課程初稿（1小時） 

14:30~16:00 各組實作：修改迷你課程教案（1.5小時） 

16:00~16:30 各組發表：迷你課程教案初稿及學員相互回饋、QA（30分鐘） 



 
 

16:30 簽退及賦歸 

第三場 

12:30~13:30 報到/午餐 

13:00~15:00 各組發表：迷你課程教案的實踐及評委回饋（2小時） 

15:00~15:45 各組實作：修改迷你課程教案（45分鐘） 

15:45-16:00 回饋與 QA（15分鐘） 

16:30 簽退及賦歸 

 



 
 

 

拾壹、報名表： 

 

空白表格 

114年國小教師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教學應用工作坊 

報名表 

 

縣市：                         □北區梯次            □中區梯次            □南區梯次  

職務 □主要聯絡人   □隊員 服務學校   

姓名   

E-mail  連絡電話   

飲食習慣 

(提供午餐) 

□葷   □素(鍋邊/方便) 

       □純素 

職稱 □校長    □輔導員   □教師 

□其他：          

 

113學年度任教領域 1. □目前擔任五、六年級社會領域教師 

2. □曾任教於五、六年級社會領域教師(學年度：               ) 

3. □現行國小社會教科書編寫教師 

4. □其他：                                      

 

 

註：1份報名表僅供1位人員填寫，表格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